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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

4号）精神，调整和优化我市能源结构，促

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

美丽广州的建设目标，在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各有关部门、广州供电局、各有

关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分布式光伏发

电推广应用工作开局良好。



u发展现状

u重点工作

u配套政策

u相关建议



一、发展现状
　　  2013年8月，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从化明珠工业园为

全国首批18个分布式光伏示范区之一，该示范区规划总规

模83兆瓦，首期建设19兆瓦，目前，已建成9.49兆瓦，

2.5兆瓦准备开工，另有4个项目约20兆瓦正在开展前期工

作。在示范区的带动下，全市分布式光伏发电推广应用工

作有序推进，开局良好！

      截止到2014年底，我市建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34个，

总装机容量约94兆瓦，其中，2014年建成投产项目10个，

总装机容量约42兆瓦；在建项目3个，总装机容量约21兆

瓦；已备案未开工项目2个，合计装机容量5.3兆瓦。以上

三项合计装机容量约120兆瓦。



二、重点工作

（一）编制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规划，明确

      发展重点及建设规模；

（二）制定分布式光伏发电推广应用工作方

      案，落实建设任务；

（三）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形成良好的

      发展环境；

（四）召开推广应用工作会议，进行科普宣

      传和政策解读，唤醒全社会的参与意识。



（一）发展规划

    2014年9月，出台《广州市分布式光伏

发电发展规划（2013-2020年）》（穗能源

办〔2014〕3号）。

u规划目标：到2020年全市太阳能分布式发

  电总装机容量2000MW；

u开发重点：利用大型工业（园）区、大型

  企业（厂房）、大型物流基地（仓储）、

  大型购物广场（中心）及其它公用建筑

 （机关、学校、医院及交通枢纽等）的屋

  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u规划范围。《规划》范围覆盖我市12个区县。

u规划实施效果。在不占用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到2

020年，《规划》项目建设投资约193亿元，投资回

收期约10年。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光伏发电

上网电量超过19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63万吨，减

少烟尘排放0.9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0.53万吨，

氮氧化物排放约0.4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约163.91

万吨。技术经济可行，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环境效

益显著

（一）发展规划



（二）工作方案

    2014年10月，我市出台了《广州市分

布式光伏发电推广应用工作方案》（穗能

源办〔2014〕4号），按照2020年建成总装

机容量2000MW的光伏发电项目的工作目标，

将建设任务按阶段和行政区划进行分解，

其中考虑了各区产业结构差异化因素。明

确各区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责任，以形成合

力推进光伏应用各项工作。





三、配套政策

u《广州市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u《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送审稿）》

u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相关规定



● 2014年10月，印发《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

发改能源〔2014〕33号）

    结合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对本市建设的光伏项

目管理全过程作了具体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

式颁发实施。主要包括总则、职责分工、规模管理、

项目建设管理、并网接入、电量计量、电费和补贴

结算、信息管理等8方面内容。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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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规模管理

• 对需要国家资金补贴的项目实行总量平衡

和年度指导规模管理

• 将我市年度指导规模分解并下达各区

• 按照项目拟建成投产时间先后顺序制定纳

入年度指导规模内项目计划，并实行动态

管理

• 居民家庭光伏发电项目自动纳入我市年度

指导规模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特别说明

    3月16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5年光伏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73号）

● 2015年下达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780万千瓦，

其中广东省90万千瓦；

● 对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限制建设规模，各地区能源主管

部门随时受理项目备案，电网企业及时办理并网手续

，项目建成后即纳入补贴范围。

● 优先满足新能源示范城市、绿色能源示范县和分布式

光伏发电示范区等示范区域的建设规模指标需求，示

范区域在已下达规模内的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可向

国家能源局申请追加建设规模指标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项目备案

•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项目备案尽可能简化程序，免除发电业

务许可、规划选址、土地预审、水土保

持、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及社会风

险评估等支持性文件。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项目备案

• 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区发展改革部

门办理备案手续，并在申请备案时需明

确是否申请纳入年度指导规模。

• 居民家庭光伏发电项目由所属区供电部

门营业窗口直接接收备案相关材料，经

广州供电局汇总后报送市发改委备案。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项目验收

• 项目业主应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对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进行检测并出具

检测报告。

• 居民用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供电

部门统一组织验收。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并网接入

• 并网接入和运行、计量与结算等按供

电部门相关要求。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信息管理

• 各区发展改革局于每月5日前报送

项目备案信息和申请纳入市年度指

导规模项目信息；按季度填报本区

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运行信息表，

并于每季度首月5日前将上一季度

信息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一）广州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1 信息管理

• 广州供电局按月汇总并填报居民家庭分

布式光伏项目备案信息，于每月5日前

报送上月备案信息；按季度汇总并填报

居民光伏项目建设运行信息表，填写并

网服务和补贴资金信息表，于每季度首

月5日前将上一季度信息报送市发展改

革委（能源处）



     2014年9月，出台《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通

知》（国能新能〔2014〕406号），进一步

完善了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模式。

特别说明

u项目备案时可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或“全额上网”中的一种模式。“全额上

网”项目的全部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

地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收购。



u已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执行的

项目，在用电负荷显著减少（含消失）或

供用电关系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允许变更

为“全额上网”模式

u项目单位要向当地能源主管部门申请变更

备案，与电网企业签订新的并网协议和购

售电合同，电网企业负责向财政部和国家

能源局申请补贴目录变更。

特别说明



    为了支持和鼓励全社会投身太阳能分布式光伏

项目建设，市政府已原则同意安排资金对纳入市建

设规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补助。补助总规

模按2000MW计，补助时间2020年底前。

    按照市财政专项资金设立办法，目前正在组织

编制《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设

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按程序上报审批。

    《 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将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印发实施。

（二）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0.2 元/ 瓦 , 一次性 

          0.1 元/ 千 瓦 时,10 年 

《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居民家庭和公共机构建筑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其他类型建筑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建筑物权属人 

       
    0.1

元/ 千 瓦 时,10 年 

补助标准 



《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申报条件

     项目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已纳入广州市2014-2020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整

体规模中的项目；

（二）项目已经验收合格并投产；

（三）项目已并网或并网运行满1年；

（四）项目采用的光伏组件转换效率应达到先进水平。单

晶硅电池组件转换效率不低于16%；多晶硅电池组件转换

效率不低于15%；薄膜电池组件转换效率不低于8%，其中

铜铟镓硒（CIGS）薄膜电池组件转换效率不低于12%。



《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特别说明： 

　　● 对于在现有建筑屋顶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自签署屋顶使用协议之日起半年内未开工以及未按要求报

送运行信息的项目，取消享受光伏专项资金支持资格。

　　● 已享受国家金太阳或光电建筑一体化补助资金的项

目不纳入光伏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资金申请、审批和拨付程序  

    原则上每年11月底前，对符合申请条件的项目，由

资金申请单位或个人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填写资金申请表

经项目所在区发展改革局初审并出具初审意见后报送市发

展改革委审核。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对光伏专项资金申报材料

进行审查并编制光伏专项资金安排计划，按要求上报审定

后，于次年第一季度前下达资金安排计划，原则上每年下

达1次，市财政局按规定办理核拨资金手续。 



四、相关建议

  虽然我市分布式光伏发电推广应用工作开

局良好，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一些问

题。包括认识问题，电费回收和补贴发放问题

等等。需要进一部增强全社会的参与意识，更

好地调动屋顶业主的积极性，并吸引更多的企

业投资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可以说，“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光伏发电推广应

用工作任务而道远！



四、相关建议

  建议以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

理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机制：

  一是以立法的形式允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投资经营主体与同一供电区内的电力用户在

电网企业配合下以多种方式实现分布式光伏发

电就近消纳；

  二是尽快完善电费结算和补贴拨付程序，

优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发自用部分电费结

算和支付方式，由电网公司统一计量和收发。



欢迎所有有志于太
阳能事业的企业来

广州投资
  谢谢！


